
股东上海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南通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
动人杜锦豪、上海乔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JEFFREY YANG GUO及JENNIFER GUO保证
向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51.87%
50.97%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南通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K2URQ4L□ 不适用

√ 91310230MA1JUH567G□ 不适用

注：上海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住所为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秀山路8号3幢四层
G区439号（上海市崇明工业园区）；南通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住所为江苏省南通市
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500号。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杜锦豪

上海乔可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JEFFREY YANG GUO

JENNIFER GUO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
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91310230MA1K20HU1X□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股东上海

艾祥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艾祥”）、南通艾耘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南通艾耘”，上海艾祥、南通艾耘合称“员工持股平台”）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期间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股东上海艾祥、南通艾耘于2025年9月2日至2025年9月
1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含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下同）方式累计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4,025,400股，其中上海艾祥、南通艾耘分别减持 2,971,900股、1,053,500股。减持
后，股东上海艾祥持有公司股份25,727,0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2%；股东南通艾耘持有公
司股份 7,632,0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股东上海艾祥、南通艾耘及其一致行动人杜锦
豪、上海乔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JEFFREY YANG GUO及 JENNIFER GUO所持公司股份比
例由51.87%减少至50.97%，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艾祥企业
发 展 中 心（有
限合伙）

南通艾耘企业
发 展 中 心（有
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杜锦豪

上海乔可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JEFFREYYANG GUO
JENNIFERGUO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2,869.8934

868.5588

1,080.0001
14,477.6786

2,562.3597

1,482.3596
23,340.8502

变 动 前 比
例（%）

6.38

1.93

2.40
32.17

5.69

3.29
51.87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2,572.7034

763.2088

1,080.0001
14,477.6786

2,562.3597

1,482.3596
22,938.3102

变动后比例
（%）

5.72

1.70

2.40
32.17

5.69

3.29
50.97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02-2025/09/12

2025/09/02-2025/09/12

/
/

/

/
-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股东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本次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

计划、承诺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6）。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继续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78 证券简称：艾力斯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一046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

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中设置职工董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十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经审议，同意选举高萍
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高萍女士原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本次选举后调整为职工董事，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成员不变。高萍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简历

高萍：女，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历任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高级审计员、融信（福
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经理、安美沃尔道夫皮业（福州）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福建博思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阳光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高级经理兼子公司财务总监、福建东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福融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等职务。现任公司董
事、审计监察部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一045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88号东百大厦2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
488,694,173

56.18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施文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林建兴先生、李毅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晟先生通过线上方式参会，监事会主席黄幸伟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096,673
比例（%）

99.6731

反对

票数

1,298,000
比例（%）

0.2656

弃权

票数

299,500
比例（%）

0.061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41,573
比例（%）

99.6823

反对

票数

1,258,400
比例（%）

0.2575

弃权

票数

294,200
比例（%）

0.060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34,125
比例（%）

99.6808

反对

票数

1,261,300
比例（%）

0.2581

弃权

票数

298,748
比例（%）

0.061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36,825
比例（%）

99.6813

反对

票数

1,261,400
比例（%）

0.2581

弃权

票数

295,948
比例（%）

0.060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27,325
比例（%）

99.6794

反对

票数

1,258,200
比例（%）

0.2575

弃权

票数

308,648
比例（%）

0.063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50,425
比例（%）

99.6841

反对

票数

1,248,100
比例（%）

0.2554

弃权

票数

295,648
比例（%）

0.060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7,102,025
比例（%）

99.6742

反对

票数

1,291,400
比例（%）

0.2643

弃权

票数

300,748
比例（%）

0.061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系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陈张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锐股份”）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修订后的《新锐股份公司章程（2025年
8月）》（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职工代表董事1名。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袁艾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袁艾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袁艾先生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其变更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袁艾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关于职工代表董
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袁艾先生，196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

师。曾任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牙掌车间副主任、子公司及新材料事业部财务经理，苏
州新锐硬质合金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5年8月至2012年5月，任苏州新锐
工程工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5月至2017年1月，任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2017年1月至今，任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2022年8月至今，任新锐股份董事会秘书。现任
新锐股份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袁艾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506,4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西路6号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0
130

88,565,804
88,565,804

35.1736
35. 1736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52,408,50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为612,219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
表决权数量的比例时已剔除。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何洪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袁艾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429,907
比例（%）

99.8465

反对

票数

111,297
比例（%）

0.1256

弃权

票数

24,600
比例（%）

0.027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75,485
比例（%）

99.7851

反对

票数

56,608
比例（%）

0.0639

弃权

票数

133,711
比例（%）

0.151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74,113
比例（%）

99.7835

反对

票数

51,975
比例（%）

0.0586

弃权

票数

139,716
比例（%）

0.157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76,417
比例（%）

99.7861

反对

票数

52,176
比例（%）

0.0589

弃权

票数

137,211
比例（%）

0.1550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08,019
比例（%）

99.7089

反对

票数

61,980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195,805
比例（%）

0.2212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14,024
比例（%）

99.7157

反对

票数

55,975
比例（%）

0.0632

弃权

票数

195,805
比例（%）

0.2211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70,113
比例（%）

99.7790

反对

票数

55,975
比例（%）

0.0632

弃权

票数

139,716
比例（%）

0.1578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372,618
比例（%）

99.7818

反对

票数

54,603
比例（%）

0.0616

弃权

票数

138,583
比例（%）

0.1566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435,507
比例（%）

99.8528

反对

票数

50,603
比例（%）

0.0571

弃权

票数

79,694
比例（%）

0.09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议案名称

关 于 取 消 监 事
会、修订《公司章
程》及其附件的
议案

关 于 变 更 公 司2025 年 度 会 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58,357

9,363,957

比例（%）

98.5686

98.6276

反对

票数

111,297

50,603

比例（%）

1.1722

0.5329

弃权

票数

24,600

79,694

比例（%）

0.2592

0.83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和议案3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获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岳炜、阎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票简称：ST云动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2025一054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8
月27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66号昆明云

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6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1,283,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24%。其中：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650,865,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371%；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

东共 95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41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6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141,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6%。其中：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72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

股东共 95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41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2%。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1和议案2为特别决议，

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

为普通决议，应当由参加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666,586,821股，反对4,004,000股，弃权 692,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3003%。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6,444,428股，反对4,004,000股，

弃权 692,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83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65,521,021股，反对4,943,300股，弃权819,3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1415%。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378,628股，反对4,943,300股，

弃权819,3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42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及具体经营需要，对公司治理相关制度予以修订，相关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3.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63,593,567股，反对6,668,254股，弃权1,021,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544%。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451,174股，反对6,668,254股，

弃权1,021,8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252%。

表决结果：通过

3.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63,658,067股，反对6,604,954股，弃权1,020,6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640%。

其中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3,515,674股，反对6,604,954股，

弃权1,020,64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303%。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继华、解丹红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ST云动 股票代码：000903 编号：2025一055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1名激励对象退休不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及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因第二个限售期（2024年）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应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解除司法冻结，其合计持有的117,000股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应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0.006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34,961,410股变更为1,934,844,410股，公司

注册资本也相应由1,934,961,410元变更为1,934,844,410元。本次回购注销事宜需由公司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办理后最终完成，最终股本结构变动以

实际情况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13日至10月27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

66号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人：程红梅

联系电话：0871-65625802
联系传真：0871-65633176
邮政编码：650200
联系邮箱：assets@yunneidongli.com
4、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CSI MTN Limited
7,000万美元

28.64亿美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
1,820.10

62.1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
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人于2025年9月12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7,000万
美元。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已发行票据的本金余额合计28.64亿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

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法人□其他

CSI MTN Limited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李凯、袁峰、郑颖

2087199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情况

主要财务指标
（百万美元）

2021年12月30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
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
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半
年度

（未经审计）

2,496.89
2,497.37

-0.48
0.01

-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未经审计）

2,107.15
2,107.67

-0.52
-0.02
-0.0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

证券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
保。2025年9月12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7,000万美元，由中信
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

被担保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
保人的融资决定，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再次授权

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
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
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
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20.10亿元（全部为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2.10%。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6月30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并经2025年8月29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中期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686,361,03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4,318,051.7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9/1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9/1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
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45元。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
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相关规定自行判断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8519900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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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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